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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证监局 2022年 1月 27日

【政策专题】

◇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

案件的若干规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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◇ 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集体诉讼案入选“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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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专题】

最高人民法院发布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

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》

2022年 1月 21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，进一

步细化和明确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

要件及追究机制等各项主要内容:取消了原司法解释规定的行

政刑事前置程序，及时全面保障受损投资者诉权;明确了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、重大遗漏、未按规定披露等虚假陈述行为

的界定，规定了预测性信息安全港制度，对虚假陈述认定中实

施日、揭露日、重大性和交易因果关系等关键内容进行了优化

完善，有利于司法实践操作;结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，细化

了对董监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、独立董事、保荐承销机构、

证券服务机构等主体的过错认定标准及免责抗辩事由，回应市

场关切并稳定市场预期;强化了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责任以

实施精准“追首恶”，规定了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的责任以

规制“忽悠式”重组，追究帮助造假者责任以遏制虚假陈述行

为的外围协助力量，阻却保荐承销机构等补偿约定以促成其全

过程勤勉尽责，压实相关责任主体的责任;优化了基准日及基

准价制度，在传统诱多型虚假陈述的基础上补充规定了诱空型

虚假陈述的损失计算方法，规定了多账户交易损失计算的处理

方法，明确了损失因果关系认定相关内容，系统完善损失认定

规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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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 1月 21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监会发布《关

于适用<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

偿案件的若干规定>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，就人民法院的案件审理

和证监会的专业支持、案件调查等方面依法作出衔接性安排。

（内容来源：中国证监会）

中国证监会发布《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

承诺制度实施规定》

2022 年 1 月 1 日，中国证监会发布《证券期货行政执法

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规定》，并联合财政部发布《证券期货行

政执法当事人承诺金管理办法》。通过适用行政执法当事人承

诺，当事人交纳的承诺金可用于赔偿投资者损失，为投资者提

供了及时有效救济的新途径，更加有利于保护投资者，尤其是

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;尽快恢复市场秩序，稳定市场预期;有

效提高执法效能，化解资本市场执法面临的“查处难”与市场要

求“查处快”之间的矛盾;对行政处罚形成有效补充，更好适应

复杂的监管形势。

（内容来源：中国证监会）

【工作动态】

《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》

正式实施

2018 年 4 月 27 日，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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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委员会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印

发《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》（银发〔2018〕

106 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要求不符合要求的机构进行整改，

整改的过渡期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。为给予金融机构资产管

理业务有序整改和转型时间，确保金融市场稳定运行，2020

年 7 月，将过渡期延长 1 年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。2022 年 1

月 1 日，过渡期结束，《意见》正式实施。

（内容来源：中国证监会）

证监会依法从严查处证券中介机构违法行为

2019 年以来，证监会查处中介机构违法案件 80 起，涉及

24 家会计师事务所、8 家证券公司、7 家资产评估机构、3 家

律师事务所、1 家资信评级机构，涵盖股票发行、年报审计、

资产收购、重大资产重组等重点领域。2021 年，证监会依法

立案调查中介机构违法案件 39 起，较去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，

将 2 起案件线索移送或通报公安机关。上述案件违法行为集中

表现为：一是风险识别与评估程序存在严重缺陷，未针对重大

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。二是鉴证、评估等程序

执行不充分、不适当，核查验证“走过场”，执业报告“量身

定制”。三是职业判断不合理，形成的专业意见背离执业基本

准则。四是严重背离职业操守，配合、协助公司实施造假行为。

（内容来源：中国证监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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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集体诉讼案入选

“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 2021年度十大案件”

2022 年 1 月 22 日，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

合举办的“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 2021 年度十大案件”揭晓，

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集体诉讼案入选“新时代推动

法治进程 2021 年度十大案件”。

（内容来源：央视新闻）

【案件速递】

中国式集体诉讼司法实践成功落地

——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

一、公司简介

康美药业，成立于 1997 年 6 月 18 日，并于 2001 年 3 月

19 日登陆上交所 A 股，主营业务包括中药材贸易，中药饮片、

中成药制剂、保健食品、化学药品及医疗器械的生产与销售，

现代医药物流系统。

二、案情回顾

2018 年 10 月 15 日，网上陆续出现文章,质疑康美药业货

币资金真实性,指出可能存在财务造假等问题。

2020 年 5 月 13 日，中国证监会出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

对康美药业处以 60 万元罚款。

三、诉讼进展

2021 年 4 月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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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证券投资者的特别授权，向广州中院申请作为特别代表人

参加诉讼。

2021 年 7 月 27 日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

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集体诉讼案。

2021 年 11 月 12 日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

责令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因年报等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证券

投资者损失 24.59 亿元，原董事长、总经理马兴田及 5 名直接

责任人员、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及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全部连

带赔偿责任，13 名相关责任人员按过错程度承担部分连带赔

偿责任。

2021 年 11 月 17 日，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

判，康美药业原董事长马兴田被判处 12 年有期徒刑。

四、重大意义

自 2019 年新证券法实施以来，我国对净化和发展资本市

场，为投资者创造健康的投资环境，表现出了空前的重视程度，

新设的投资者保护专章，更是凸显了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性。

其中第 95 条第 3 款规定：投资者保护机构受五十名以上投资

者委托，可以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，并为经证券登记结算机构

确认的权利人依照前款规定向人民法院登记，但投资者明确表

示不愿意参加该诉讼的除外。上述制度的正式名称为“特别代

表人诉讼”，又被称为“中国证券集体诉讼制度”。这一制度彻

底解决了“维权材料繁琐、案多人少”等各种问题，使股民维

权几乎“0 成本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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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是中国资本市场成立

以来，第一起由投资者保护机构发起的特别代表人诉讼案，是

我国新证券法实施以来首例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，涉及赔

偿金额最高，投资者人数最多的虚假陈述案，也被媒体誉为“中

国版证券集体诉讼制度”的第一案。该案是我国资本市场和证

券司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事件。无论对资本市场健

康发展，还是对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都具有重要意义并将产

生积极深远的影响。

【数据统计】

2021年对辖区市场主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

及采取行政监督管理措施情况

2021 年，内蒙古证监局共对 3 名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，

实现罚没金额382万元；采取行政监督管理措施 13份，对象涵

盖上市公司、证券公司及相关人员，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

师等。


